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翁牛特旗重大项目联审联批
工作机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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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大兴农场，旗直相关部门：
经旗政府同意，现将《翁牛特旗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9月8日


翁牛特旗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

为全面提高我旗重大项目前期手续审批效率，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充分发挥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5〕36号）《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赤峰市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方案的通知》（赤政办发〔2025〕35号）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一）机制组成。旗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以下简称旗工作机制，不作为旗人民政府议事协调机构）总召集人由旗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总召集人由旗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担任，成员由旗委政法委分管负责同志，旗发改委、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林草局、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文旅体局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组成。
（二）办公室设置。旗工作机制办公室设在旗发改委，办公室主任由旗发改委主任兼任，成员由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担任，联络员由工作机制成员单位相关业务股室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工作机制办公室内设联审联批专项工作组（以下简称专项工作组），同步设立自治区、赤峰市审批事项跟进组。
旗工作机制及其办公室因工作需要增减成员单位的，由旗工作机制办公室自行发文调整，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不再另行发文。旗工作机制办公室不刻制印章，由旗发改委代章行文。
（三）专项工作组组成。专项工作组以常态化临时机构实现常设化运作，由旗工作机制成员单位选派1名业务骨干脱产组建，在旗政务服务大厅集中办公。根据工作需求，专项工作组可协调旗工作机制其他成员单位派员临时参加。常态化工作由专项工作组负责，梳理提出需要跟进自治区厅局、赤峰市局审批事项；具体工作由责任部门选派1名副科级干部专门负责，依据跟进事项主动跟进自治区厅局、赤峰市局审批工作。
二、联审联批范围、事项和目标
（一）审批范围。纳入翁牛特旗2026年度重点项目清单的项目。
（二）审批事项。项目审批、备案、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节能审查、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审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审查审批。
（三）审批目标。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完善重大项目前期审批工作机制，加大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统筹力度、提升问题协调效率、提高项目管理决策水平，实现项目前期工作全过程审批提速增效。对上半年开工项目，属于旗级事权的，2月底前应批尽批；属于国家和自治区、市级事权的，推动3月底前应批尽批。对下半年开工项目，属于旗级事权的，7月底前应批尽批；属于国家和自治区、市级事权的，推动8月底前应批尽批。
三、工作任务
（一）动态清单管理。每年10月底前，由旗工作机制办公室调度各部门形成下一年度重点项目清单（初稿）；每年11月底前，由旗政府办公室和旗工作机制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同步对重点项目清单（初稿）进行先期审核，查缺补漏，进一步夯实项目清单，形成重点项目清单（审核稿）；每年12月中旬前，向旗委、旗政府汇报，确定年度重点项目清单（终稿），由旗机制办公室印发，各成员单位全力推动办理新建项目各项前期手续；按旬开展项目建设调度，每月月底按程序动态调整项目清单。
（二）破解堵点难题。旗工作机制办公室按月调度各项前期手续在审批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面向社会或项目单位公开征集前期手续审批中存在的不合理的限制政策、不规范的审批流程以及简政放权等“堵点”“卡点”问题，及时组织成员单位推动解决。对于单纯依靠审批部门难以解决、企业反映强烈和久拖不决的审批事项，以及公开征集反映的重大问题、事项，报请旗工作机制总召集人或副总召集人同意后，召开工作机制专题协调会议研究推动。
（三）加强督导调度。工作机制实行“周调度、月报告”制度，每周调度联审联批工作推进情况，按月将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建议报旗工作机制总召集人和副总召集人，抄送各成员单位。由旗工作机制办公室建立督导台账，督促有关部门限期办结审批事项、完成集中会商和专题协调会议交办的工作任务。
（四）强化沟通协调。旗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向上沟通对接和横向联动力度，研究制定服务和保障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的政策措施、明确工作任务、量化工作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接到任务交办后要迅速处理、及时推进、尽快反馈，及时将相关工作情况向旗工作机制办公室报备。
其他未尽事宜，参照《赤峰市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方案》执行。

附件：翁牛特旗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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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翁牛特旗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组成人员

总召集人：马永刚        旗委副书记、旗政府旗长
副总召集人：高永武        旗委常委、旗政府常务副旗长
成      员：阿古拉       旗委政法委副书记
姚中云       旗发改委主任
韩春瑜       旗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景然       旗水利局局长
蔡久明       旗林草局局长
高翼虎       旗政数局局长
杨欣欣       旗文旅体局局长
燕志峰       旗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旗工作机制办公室设在旗发改委，办公室主任由旗发改委主任兼任，成员由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担任，联络员由工作机制成员单位相关业务股室主要负责同志组成。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主  任：姚中云       旗发改委主任
副主任：于学明       旗发改委副主任
成  员：赵  霞       旗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张海玲       旗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毕清华       旗水利局副局长
李洪雷       旗林草局副局长
程海鸥       旗文旅体局副局长
王  聪       旗政数局副局长

专项工作组以常态化临时机构实现常设化运作，由旗工作机制成员单位选派1名业务骨干脱产组建，在旗政务服务大厅集中办公。具体工作人员组成如下：
王子轩       旗政法委维稳办工作人员
王敬超       旗发改委综合投资股长
吴松华       旗政数局投资项目股工作人员
张  鹤       旗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股副股长
孟和嘎拉     旗文旅体局文物股股长
马占杰       旗生态环境局环评审批股股长
周  杰       旗水利局水资源管理股股长 
王立异       旗林草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工作人

